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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检验和检测工作现场录像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97427876][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的总体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音像记录仪的安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乘客与载货电梯(不含防爆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检验音像记录系统的设计、 研发和使用。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97427877][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723332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7-2018    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 样品)
GB/T 10058-2023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8287    移动电话用锂离子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总规范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9742787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97427879]
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 lifts,escalators and moving walks inspection audio-video recording system
为电梯检验人员开展电梯现场检验时提供音像采集、管理及应用服务的系统。
[bookmark: _Toc197427880]
管理平台 management platform
实现对手持式终端(手机/平板)上传的视频进行剪辑、合成、压缩、存储、查阅的信息系统。
[bookmark: _Toc197427881]
音像记录仪 audio-video recorder
检验人员在现场开展检验工作时安装在相应场景进行拍照、录像的设备。
[bookmark: _Toc197427882]
音像记录移动应用程序 audio-video recording mobile application program
与音像记录仪进行连接，实现电梯检验音像的拍摄、剪辑、合成、上传等拍摄操作和音像处理的APP 软件、小程序等移动应用程序。
[bookmark: _Toc197427883]
电梯检验业务管理系统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for lifts,escalators and moving walks inspection
电梯检验机构用于电梯检验业务过程管理、检验报告出具等业务管理的软件系统。
[bookmark: _Toc197427884]
视频分辨率 video resolution
视频回放时，回放出来的一帧图像能被人眼分辨出的像素数。
[来源：GA 947.2-2015,3.2]
[bookmark: _Toc197427885]
视频帧率 video frame rate
记录和回放的图像序列中每秒所包含的图像帧数。
[来源：GA 947.2-2015,3.3]
[bookmark: _Toc197427886]
最大记录间隔 maximum recording interval
连续图像分段记录过程中，相邻两个记录之间允许的最大时间间隔。
[bookmark: OLE_LINK9][来源：GB 20815-2006,3.13]
[bookmark: _Toc197427887]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97427888]系统组成
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由音像记录仪、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移动应用程序、手持式终端(如手机、 平板等智能应用终端)、管理平台构成，系统架构图如图1所示。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8240\wps1.png]
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架构示意图
检验人员在现场使用音像记录仪或手持式终端分别拍摄检验人员身份、受检电梯唯一性标识、  电梯驱动主机启停和运行、轿厢载荷情况、缓冲器压缩过程，传送至音像记录移动应用程序进行保存。
检验人员将保存的各个视频通过手持式终端发送至管理平台，管理平台按本标准5.1的要求对 各个视频进行剪辑、合成、压缩和存储。 一台电梯的多个视频经过处理最终只保留一个视频，检验机构 相关人员可以在检验业务管理系统查阅该电梯的最终视频。
[bookmark: _Toc197427889]使用条件
音像记录仪的使用环境条件应满足GB/T 10058-2023中3.2的规定。
[bookmark: _Toc197427890]手持式终端
应使用处理器四核或以上，内存4GB 或以上，存储64GB 或以上，视频分辨率可选1080P 、720 P,   帧率可选30,支持 MP4 格式存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设备。
应具有WiFi 、4G 或以上通讯功能。
[bookmark: _Toc197427891]数据交互机制
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应提供数据交换接口，实现与检验机构的电梯检验业务管理系统之间的 数据共享交换。
数据交互的接口宜采用 RESTFUL风格的HTTPS API。
注1: RESTFUL为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的缩写，意为“表现层状态转化”。
注2: HTTPS API是指使用HTTPS协议的API接口。

[bookmark: _Toc197427892]权限设置
管理平台可分发检验人员、审核人员、批准人员、管理人员等角色的账号，凭账号密码登录，并支 持按角色分别设置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查阅、下载、删除等权限。
[bookmark: _Toc197427893]数据安全
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应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或以上标准进行设计、开发、部署和 管理，以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数据完整保密。
数据存储宜使用分布式文件系统，以满足数据的共享交换、及时访问、弹性扩展、高可靠性、 高安全性等应用和存储要求。
采集的音像数据应采用本地和异地两种方式备份，并定期开展容灾演练。
  更换电池时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
[bookmark: _Toc197427894]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97427895]音像记录系统核心功能
同步拍摄
拍摄设备包括音像记录仪或手持式终端，支持根据检验项目需要对检验现场进行多方位同步 拍摄。需拍摄的项目应满足电梯检规 TSG T7001-2023 对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的要求，包括：
检验人员身份；
受检电梯的唯一性标识；
轿厢(运载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缓冲器试验；
有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125% 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
制停距离试验；
附加制动器试验。
拍摄设备拍摄的视频均应有拍摄时间水印，且时间水印不能编辑或修改。多方位同步拍摄的 视频的时间水印相差不超过2s。
视频剪辑
视频的剪辑过程可由系统自动完成。检验结束后，管理平台能根据操作人员输入的时间参数 自动对音像记录仪、手持式终端拍摄的各个视频进行剪辑，需支持对同步拍摄的多个视频同时进行剪辑。
系统需支持对同一视频的多次剪辑，剪辑生成的视频不覆盖原视频。
视频自动合并
系统应提供视频合成功能，将本次检验拍摄的或剪辑后的多个音像合成一个视频。
5.1.4.2  系统合并时宜对每个检验项目的视频添加对应的标题水印。
视频自动压缩
管理平台应提供视频压缩功能，对视频进行自动压缩。压缩后视频分辨率不得低于480 p, 帧率不 得低于25。
一屏多画
同一检验项目的多个视频，经系统剪辑后，可在同一个视频画面展示。
同一检验项目的多个视频中均应有时间水印，且时间水印不能编辑或修改。
远程操作

音像记录仪开机后应自动进入取景预览模式，可在音像记录仪端或手持式终端，按下相应按键进行 录制操作。
[bookmark: bookmark24]数据存储
对于检验采集的数据，音像记录系统应支持本地存储(服务器)、云端存储等模式。
数据接口
音像记录系统应提供通用接口，实现与检验机构的检验业务管理系统之间的电梯基础信息和检验任 务、音像记录采集等业务数据的共享交换，满足电梯检验音像采集、审核、查询等相关工作的需要。
数据完整性
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系统应对存储的数据加以保护，未经授权，存储的数据不应被删除、覆盖 或篡改。
音像记录仪更换电池时或重启后已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或损坏。
[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_Toc197427896]音像记录仪性能指标
镜头视场角≥D120 度，镜头支持畸变校正。
视频分辨率可选1080P 、720P、480P,帧率可选30。
视频图像不应有明显的缺陷，物体移动时图像边缘不应有明显的锯齿状、拉毛、断裂和马赛克等 现象。
数字音频和视频图像不应存在明显的滞后或超前。视音频信号的失步时间应小于或等于1s。
音像记录仪存储容量应不小于32 GB。
5.2.6  支持MP4 格式存储。
5.2.7  音像记录仪应采用内置电池供电，电池保护应符合GB/T18287  的要求，电池工作时间应满足音 像记录仪连续工作8h, 当电池容量不足可更换一次电池，单电池续航≥4h。
5.2.8  照度小于0.0011x 时，夜视距离不低于3m。
5.2.9 音像记录仪需具备自动分段录制方式。采用自动分段录制时时分段时间最小应为1min, 相邻两 段视频最大记录间隔时间≤0.1s。
5.2.10  具有无线通讯模块，不需公网即可与手机/平板实现通讯链接。
5.2.11 音像记录仪可承受2m 自由跌落而不损坏录像性能。
5.2.12  音像记录仪应有按北京时间自动校准功能。校准后时间与手持式终端的时间相差不超过2s。
[bookmark: _Toc197427897]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197427898]音像记录系统功能试验
同步拍摄功能
任意选择需拍摄项目中的两项，模拟主机、轿厢两方位同步拍摄，各录制20 s 。 随机选择最终合并 视频文件中的4个时间点，判断主机视频和轿厢视频的时间水印是否不可编辑或修改，时间水印相差是 否超过2s。
视频剪辑功能
任意选择轿厢限速器-安全钳试验、对重限速器安全钳试验、曳引能力/125%额载制动的两项， 模拟主机、轿厢两方位同步拍摄，各录制20s,登录管理平台查看轿厢视频时长与主机视频时长相差是否超过2s。
对录制的视频进行剪辑操作。登录管理平台查看被剪辑后的原视频是否被删除或覆盖。
视频自动合并功能
任意选择轿厢限速器-安全钳试验、对重限速器-安全钳试验、曳引能力/125%额载制动、缓冲 器试验中的三项的视频，进行视频合并操作。登录管理平台，查看是否合成一个视频。
登录管理平台查看视频标题水印是否与拍摄项目内容一致。
视频自动压缩功能
进行视频自动合并功能后，查看最终视频文件的存储容量变化，通过通用播放软件查看视频流属性， 压缩后视频分辨率不得低于480 p,帧率不得低于25。
一屏多画功能
进行视频自动合并功能试验后，观察同一个视频画面是否可播放多个检验视频，每个检验视频是否 都有时间水印，时间水印是否不可编辑或修改。
远程操作功能
音像记录仪开机后，在距离设备5m外操作记录仪端或手机/平板端，按下相应键操作开始/停止录 制，观察音像记录仪是否响应相应动作。
数据存储功能
进行存储操作，随机检查视频、照片文件。
检验任务接入功能
在检验机构的检验业务系统中分配检验任务，验证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移动应用程序能否自动获取对 应的检验任务信息。
数据导入检验业务管理系统功能
检验任务结束后，对比管理平台自动导入到检验机构检验业务管理系统的数据与实际现场记录数据 是否一致。
数据完整性
在未经授权的条件下，进行删除、覆盖和修改本系统数据的操作。
重启音像记录仪，查找已保存的数据。
[bookmark: _Toc197427899]音像记录仪性能试验
对角线视场角
用精度为0.5mm刻度清晰的直尺，音像记录仪的镜头距离直尺刻度的距离为S,  在景深范围内，使直 尺垂直拍摄镜头轴线，在视场某对角线与直尺重合拍摄，若拍摄覆盖的直尺量度为L, 则视场角θ见下式：

………………………………………………	()
式中：
θ—视场角；
L—拍摄覆盖的直尺量度；
S—镜头距直尺刻度的距离。
视频分辨率
通过通用播放软件查看视频流属性。
视频图像质量
连续拍摄录制2h,   随机选择记录文件中至少5个时间点位的音视频进行回放，评价是否符合要求。
音视频一致性
使执法记录仪连续摄录4h:随机选择记录文件中至少5个时间点位(包括该文件开头和结尾在内)音 视频进行回放；用目视和耳听，综合评价音视频监视和回放的一致性，记录视音频失步现象发生时的失步 时间，是否小于或等于1s。
存储容量
用手持式终端连接音像记录仪，查看记录仪的存储容量是否符合要求。
存储格式
查看记录的视频文件，判断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最大工作时间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连续运行8h, 检查视频图像质量。
夜视功能
在暗室中(照度小于0.0011x), 开启夜视功能，摄录3m距离的画面，查看回放录像图像质量。
最大记录间隔时间
对记录的图像进行单帧回放，查看分段摄录的两个相邻文件的开始和结束画面信息，判断时间间隔 是否符合要求。
通讯模式
断开公网，查看音像记录仪是否可与手机/平板等手持终端实现通讯链接。
跌落性能
按照GB/T    2423.7-2018中5.2自由跌落方法1的规定，音像记录仪在无包装、开机状态下，从2m自 由跌落，判断试验后的图像质量及录像性能是否损坏。
自动校准功能
按北京时间校准后，音像记录仪与电梯检验音像记录移动应用程序无线连接，进入视频画面，等待 5s 后，判断记录仪的时间和手持式终端时间相差是否超过2s。

[bookmark: _Toc197427900]音像记录仪安装要求
[bookmark: _Toc197427901]音像记录仪根据录制场景选择不同的固定方式，应牢固可靠，不应因电梯的启动、运行、制动而 导致记录仪脱落。
[bookmark: _Toc197427902]轿厢内项目使用吸盘吸附于轿厢壁上或使用磁性底座置于载荷最高处、音像记录仪的镜头对准载 荷时，应确保全部载荷落入视场内。
[bookmark: _Toc197427903]无机房项目使用磁性底座置于井道易于记录的位置上，音像记录仪的镜头应对准驱动主机。
[bookmark: _Toc197427904]缓冲器项目使用磁性底座置于地坑导轨/支架上，音像记录仪的镜头应对准轿厢、对重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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